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文件
陕油教发〔2015〕27号

2015年秋季开学安全大检查情况通报
各中小学：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陕教明电〔2015〕10号）、《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关于开展2015年秋季开学工作大检查的通知》（陕教安〔2015〕6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中心及各学校对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在开学前后进行了认真的自查自改。9月7日下午、8日上午，省教育厅第十检查组分别对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长庆二中、长庆泾渭小学、西安市66中、长庆八中（依检查顺序）等五所学校进行了实地检查，对被检查的五所学校及中心整体开学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近几年省厅工作检查中覆盖面最广的一次。中心所属各校全体干部和教职工以扎实有效的工作，既出色的完成了迎检任务，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

现对本次开学工作大检查、主要是安全工作检查情况作简要通报。

一、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有力。8月25日，中心召开质量分析会，中心主要领导、安全工作主管领导都对做好开学安全工作进行了要求、安排和强调。9月1日，中心班子4名成员带队、机关部门12名负责人参加，分四路对8所学校开学工作、尤其是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督促检查，并在检查结束后按照“一校一单”、 “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要求对检查情况进行了汇总；9月6日上午，中心召开行政例会，要求各检查组在当天或第二天上午，再赴学校，督促学校整改隐患，迎接检查。省厅检查期间，中心班子成员全员参与，积极协调，确保了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9月14日上午，中心例会上，主要领导再次对隐患整改工作进行了安排和要求；15日下午，中心安全工作主管领导对学校食堂天然气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二、落实整改要求，工作各有亮点。对于本次安全检查，各学校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在9月1日中心安全督导检查之后，各学校根据检查组提出的问题，由校长亲自带领，班子成员全员参与，多部门分工协作，放弃休假，加班加点，全力整改问题和隐患，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泾河中心学校及时购买了危化品专用储存柜，及时完成了供热锅炉管网维护等多项工作，各专业部室形式美观、内容丰富，富有特色和亮点，作为中心第一家迎接省厅检查的学校，受到了检查组的高度评价，为整个迎检工作开了好头，争取了主动。长庆二中食堂及学生公寓安全管理措施到位、成效良好，得到了检查组的好评；长庆泾渭小学校园设施安全检查维护到位，放学组织井然有序，学生路队整齐，教师坚持随班护送，成为美丽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西安市66中隐患整改到位，部室建设和管理水平高，住校生管理制度健全。长庆八中领导高度重视，利用三天假期，全面整改安全隐患，彻底打扫校园卫生，使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省厅检查组虽然没有去长庆未央湖学校等四所学校实地检查，但各学校均能按照中心检查要求，以迎检的标准和要求认真整改安全隐患，全力做好安全工作，也值得充分肯定。
三、坚持警钟长鸣，做到防患于未然。本次检查是中心近几年安全检查中力度最大、要求最严、整改最彻底的一次，对中心和学校安全工作管理水平提升的作用也非常明显。   

总体来看，中心各学校的安全工作态势平稳，校园平安和谐。但全国和省内安全工作形势不容乐观，中小学作为未成年人高度聚集的集体场所，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坚持不懈地抓好中小学安全工作。本次安全检查虽然得到了充分肯定，但我们切不可自我满足、麻痹大意。必须继续做好隐患整改，持续提升工作水平。

针对本次检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希望各学校按照检查要求，自我对照，认真整改；对于每个学校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心将以隐患整改通知单的形式下发学校，督促完成整改。
1.危险化学品。主要是储存、管理不规范，领用签字等制度落实不到位，学生实验室和教师准备室卫生差。
2.消防安全。没有建立全校灭火器管理台账，个别灭火器压力不足，检查维护登记卡多年未换。

3.校车安全。家长租用车辆信息、驾乘人员信息资料不全，对学生家长的提醒、对学生的安全教育等工作资料不全。
4.食品安全。学校食堂证照不全，饮用水定期质检报告资料不全。

5.校园安全。2015年教育厅规定的8次主题演练活动落实不到位；校园应急预案不全；校园内教师车辆停放管理不到位。
6.校舍安全。个别学校教学楼等师生集体活动场所没有应急照明设施。部分学校有不符合要求的彩钢房。
7.特种设备。锅炉房安全管理制度不全，食堂烹饪加热设施存在严重隐患（具体见各学校隐患整改通知单）。
以上问题和隐患，主要依据9月1日中心各安全检查组的“一校一单”汇总。大多数问题检查组已现场进行了反馈，学校已及时进行了整改，但也有些问题还没有整改，有些还需要中心的协调和帮助（咸阳子校、长庆八中彩钢房问题等）。希望各学校高度重视，认真分析情况，拿出具体措施，尽快完成整改。中心将在后期的安全检查和年底专项考核中对整改情况继续进行关注。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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